
关于开展2015年度

社会组织年检工作的通知
各全市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开展2015年度市本级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范围
2015年6月30日（含6月30日）前，经我局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年检时间

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3月31日前社会组织完成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年度报告环节，5月1日前业务主管单位完成初审环节,5月31日前将全部年检材料报送我局民间组织管理科，逾期不予受理。
三、年检内容

我局将采取网上申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社会组织2015年的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情况；
（二）履行有关登记手续情况；
（三）按照章程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四）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
（五）财务及资产管理情况；
（六）党建及党组织活动情况；
（七）其它有关情况。
四、年检步骤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登录湖北省社会组织网上办事大厅（http://www.hbshzz.gov.cn/Check/），在“用户登录”栏内输入我局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在左侧菜单栏里点击“年检”进入年检系统，按要求逐一填报年检资料。具体程序为：

（一）社会组织填报
1.点击左侧菜单栏“网上报检-申报数据填报”，完善单位的基本信息后，点击“确认”按钮生成年检报告书。
2.根据列表逐项填报。除“首页”和“年检审查意见”已锁定外，其余14张表都须填写（状态显示“未填写”）；点击“填写”进入相应表格，在页面提示下逐项填写完整，点击“保存”（该表状态显示“填写完整”）；14张表格都显示“填写完整”后，年检报告书状态显示“可提交”。
3.提交。提交后，只能“查看”，不能“修改”。须检查无误后，再点“提交”（若显示 “不可提交”，说明有些表格为“部分填写”，需点击该表“修改”，直至“填写完整”）。提交后，年检报告书状态显示“已提交”。
4.查看进度。提交后，社会组织应通过“网上报检—申报状态查询”经常查看审查状态。若长时间显示“业务主管单位审核中”，社会组织应及时提醒业务主管单位审核；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提出修改意见并退回，要及时修改后再提交。
（二）业务主管单位初审。业务主管单位登录系统，对社会组织填报的内容进行审查，签署年检意见（“拟同意”或“不同意）。
（三）登记管理机关审核。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后签署年检结论（“合格”、“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登记管理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社会组织有关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四）报送纸质年检材料。“网上报检-申报状态查询”显示“审核通过”后，社会组织在“操作”栏依次选择“打印”—“打印预览”—“打印”，打印后装订年检报告书。首页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社会组织印章，连同《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报到我局民管科加盖年检印章。
（五）公告年检结果。通过“宜昌市政府门户网——宜昌诚信”（http://www.yichang.gov.cn/col/col27585/index.html），向社会公告年检结果。年检合格的社会组织纳入诚信名单，年检不合格或逾期未年检的社会组织将在失信黑名单公布。
五、有关要求
（一）社会组织按规定参加年检工作，是法律赋予社会组织的义务。各社会组织务必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凡有不按规定时间参加、拒不参加、在年检中弄虚作假等情况的，我局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社会组织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二）凡变更名称、住所、法人代表、业务活动范围等内容的社会组织，需按照规定的程序先进行变更登记，然后再参加年检。
（三）年检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受理。
（四）年检工作中如有需要，可以咨询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科（社团年检联系人：曾山杉；民非年检联系人：臧小红，联系电话：623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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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年检标准

一、社会团体年检标准
（一）符合下列情形的，确定为年检合格：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
2.依照章程开展活动，无违法违纪行为；
3.财务制度健全，收入和支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4.及时办理有关变更登记及机构设置备案手续；
5.认真按民主程序办事；
6.在规定时限内接受年检。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确定为年检不合格：
1.一年中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的；
2.经费不足以维持正常业务活动的；
3.违反章程规定开展活动的； 
4.违反财务规定的；
5.内部矛盾严重，重大决策缺乏民主程序的；
6.违反有关规定乱收会费的；
7.无固定办公地点1年以上的；
8.未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或机构备案手续的；
9.无特殊情况，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接受年检的；
10.年检中弄虚作假的；
11.违反其他有关规定的。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标准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确定为年检合格：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
2.依照章程开展活动；
3.严格执行有关财务管理制度，收入和支出符合有关规定；
4.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和机构设置备案手续；
5.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
6.在规定时限内参加年检。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情节轻微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确定为年检基本合格，并限期整改：
1.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
2.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3.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4.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5.设立分支机构的；
6.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7.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8.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9.未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
10.现有净资产低于开办资金的；
11.内部管理不善，造成恶劣影响或混乱局面的；
12.未在规定时限内接受年检的或年检中有虚假行为的；
13.违反其他有关规定的。
（三）对于严重违反《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或连续两年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定为年检不合格。
对于年检不合格的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应予以撤销登记或建议业务主管单位对该民办非企业单位予以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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